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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开展金融合作（2026-2028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

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江苏国

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财务公司”）开展金融合作。国信财务公司将在经

营范围内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提供存贷款、结算等金融服

务。

2. 国信财务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

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3.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关

于与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合作（2026-2028年）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关联董事徐文进先生、

翟军先生和丁旭春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回避表决。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国信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省国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书璟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号 24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历史沿革及财务状况

国信财务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月 14日，作为一家经原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集团成员单

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业绩优良，具备



较强的企业实力。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信财务公

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国信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6293.27 2728371.38 2551927.35

资产净额 229730.15 263371.44 265218.85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62661.64 56903.90 38445.37

净利润 12403.09 12879.42 11481.12

3. 关联关系说明

国信财务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与国信财务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国信财务公司在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核准的

经营范围内，根据公司的要求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1. 存款服务

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活期存款、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和定期存款等服务。

2. 授信服务

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票据承兑与贴现和

非融资性保函等服务。

3. 结算服务



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协助实现

交易款项的顺畅收付，具体包括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以及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国信财务公司其他客户单位之间或其他第三方之间提

供资金结算服务。

4.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同业拆借、财

务顾问和开立存款证明、资信证明、银行询证函等经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 存款服务：国信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款的利率，

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同期限基准利率，也不应

低于同期国信财务公司吸收任何第三方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2. 贷款服务：国信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

率，应不高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利率，

也不应高于同期国信财务公司向任何相同评级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

款所确定的利率。

3. 结算服务：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各项结算

服务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同期国信财务公司向任何第三方就同类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国信财务公司免予收取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的

汇划费用。

4. 同业拆借服务：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的信托公司提供同

业资金拆出的价格，参照当时市场资金价格，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



借有关规定执行。

5. 其他服务：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其他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

用上限（如适用），也不应高于国信财务公司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同种

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国信财务公司免予收取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立存款证明、资信

证明和银行询证函的费用，免予收取为本公司提供的一般性咨询顾问

费用，但专项财务顾问除外。

国信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金融服务的价格要

优于或不差于独立的第三方所提供的同种类金融服务的价格，否则本

公司有权选择其他第三方提供金融服务。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关联交易的限额

（1）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公司与国信财务公

司之间进行的存款服务交易金额作出相应限制，国信财务公司应协助

公司监控实施该限制。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信财务

公司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 200亿元。

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信财务公司存款超

出最高限额的，国信财务公司应协助公司在 3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

超额的款项转至公司的银行账户。

（2）最高授信额度

协议有效期内，国信财务公司给予本公司的最高授信额度，第一



年为人民币 290 亿元；第二年为人民币 310 亿元；第三年为人民币

330亿元。企业授信可用于贷款、票据承兑与贴现、非融资性保函等

业务。同业授信可用于同业拆出等业务。

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信财务公司年日均存款余

额不超过国信财务公司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年日均贷款余

额。

2. 关联交易的有效期

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会审议，待股东会审议通

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相关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

效之日起三年。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国信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

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国信财

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贷款、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

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金

的运作和调拨，公司可充分利用国信财务公司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

平台，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资金

周转，保障经营资金需求，增强资金配置能力，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

七、本年度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为

1,043,310.00 万元，贷款利息支出 18,383.77 万元，存款余额为

613,050.51 万元，存款利息收入 13,623.16 万元，公司在财务公司贴



现票据 0万元，贴现利息 0万元。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日


